
附件 3：

考生须知
（微型课面试）

一、考生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报名登记表和笔试准考证原

件，在规定地点按时参加面试。

二、考生抽取面试顺序签前先抽取科目顺序签，确定学段学

科面试顺序，再抽取面试顺序签进行登记。开始抽签后，迟到人

员不得入场。

三、考生进入考点后，所携带的资料和通讯工具须交工作人

员保管，面试后发还，如在面试场所发现仍携带有通讯工具，无

论是否使用，均视为作弊处理。

四、考生在候考、备课期间，须遵守纪律，自觉听从工作人

员指挥，不得擅离候考室、备课室，不得随意交换抽签号，向外

传递抽签信息。

五、候考室、备课室内不得吸烟、喧哗、乱扔垃圾或有其它

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

六、考生不得穿戴有明显特征的服装、饰品进入面试室，不

得透露姓名、毕业院校等信息。如有违反者取消其面试资格。

七、考生应保证备课纸干净整洁，不得带有标志性符号；考

场内备有考生面试题本，考生离开备课室时只携带备课纸。

八、考生应在面试开始时向考官说明抽签号及学科学段。面

试结束后将备课纸留至讲台并清理黑板后，退出考场等候宣布成

绩。



九、面试时间限定 12 分钟，当面试进行至 10 分钟时，计时

员第一次按铃提示，面试进行至 12 分钟时，计时员第二次按铃并

提醒“面试时间到”，考生立即停止面试，按照工作人员引导退出

面试室等候公布成绩，确认成绩签字时请规范书写本人姓名。

十、面试成绩统计结束后，考生按照引导员指示进入面试室

听取个人面试成绩，并在抽签条和《面试成绩汇总表》上签字确

认，按规定路线领取个人物品后及时离开考点。

十一、考生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准冒名顶替，对于违反纪

律和舞弊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和批评教育、取消面试

资格等处理。

重要提示

预计于 7 月 31 日（星期四）在陕西省特岗教师信息管理系统

和富平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考生笔试总成绩、面试成绩及考试总

成绩、进入体检人员名单及体检安排。请考生注意查看有关信息

并保持联系电话畅通。同时注意饮食清淡、不饮酒，忌过度劳累、

忌熬夜，体检当日早晨须空腹，勿做剧烈运动。


